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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服務品質評鑑評分表 

項目 評鑑指標 指標說明 給分基準 分數 備註 

一、 

行政 

管理 

29﹪ 

1.許可證、

收費項目

及金額表

揭示情形 

(3分） 

許可證、行政管銷費

項目及金額表、自行

支付費用明細表，揭

示於服務場所內明

顯位置，且內容與報

請備查內容相符 

(3分） 

□3分：表、證依最新備查內容揭示於 

明顯位置，排列整齊。 

□2分：表、證未依最新備查內容揭示 

或有缺漏達 1件。 

□1分：表、證未依最新備查內容揭示 

或有缺漏達 2件(含以上)。 

□0分：表、證皆未揭示。 

 

  

2.業務檢查

結果處理

情形 

(5分) 

前一年度(108 年度)

業務檢查結果改善

情形 

(5分) 

□5分：無缺失或需改善情形已於限 

期內全部改善。 

□4分：已全部改善，惟現場檢視文 

件、內容有缺失。 

□3分：未改善情形或遇案未補正達 

        1項。 

□2分：未改善情形或遇案未補正達 

        2項。 

□1分：未改善情形或遇案未補正達 

        3項。 

□0分：未改善情形或遇案未補正達 

        4項以上或均未改善。 

 

  

3.書面契約

簽訂情形 

(5分) 

使用「跨國(境)婚姻

媒合書面契約參考

範例」與受媒合當事

人簽訂完整委任契

約，包括審閱期、雙

方姓名、簽約日期、

契約條文各欄位、磋

商條款、雙方簽章、

團體圖記等  

(5分) 

□ 5分：與受媒合當事人依書面契約

範本簽訂完整契約。 

□3-4分：依書面契約範本簽訂，惟契 

         約內容有疏漏或未填寫磋 

         商條款。 

□1-2分：未依書面契約範本簽訂，且 

         其契約內容缺漏。 

□  0分：未與受媒合當事人簽訂契約。 

  



2 
 

4.收取費用

收 據 開

立、保存

情形 

(5分) 

收取費用是否依規

定開立相關收據，且

開立金額與契約內

容金額相符，並保存

收據存根備查(行政

管銷費或辦理事項

費用之收據，需為統

一發票或有統一編

號之正式收據、其他

代收代付費用，如自

行支付一覽表費用

等亦應開立收取憑

據；契約項目金額與

應報本署備查內容

相符) 

(5分) 

□5分：有開立，開立金額與契約金額

相符且保存收據存根，收據齊

全。 

□4分：有開立，惟現場收據欠缺或開

立金額與契約金額不符達 1

件。 

□3分：有開立，惟現場收據欠缺或開

立金額與契約金額不符達 2

件。 

□2分：有開立，惟現場收據欠缺或開

立金額不符達 3件以上。 

□1分：有開立，惟現場收據欠缺或開

立金額不符達 4件以上。 

□0分：均未開立。 

 

  

5.團體變更

事項辦理

情形 

(3分） 

108 年度 1 月 1 日起

至 12月 31 日止間，

有變更事項，包括法

人名稱、地址及代表

人姓名、服務項目、服

務地點、工作人員、

收費項目及金額等，

依規定陳報   

(3分) 

□3分：依規定陳報且文件齊全。 

□2分：有陳報惟漏報達 1件。  

□1分：有陳報惟漏報達 2件(含以

上)。 

□0分：均未陳報。 

  

6.團體違反

入出國及

移民法、許

可辦法等

相關規定

之情形 

(5分）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間，曾

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 58條第 2項、第 3

項、第 60條，違反財

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

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

媒合許可及管理辦法

或其他行政規則等之

處理情形被投訴、檢

舉，或因以前年度檢

舉案，於本年度有受

限期改善或罰鍰處分

者 

(5分） 

有被投訴或檢舉惟無受限期改善及受

罰鍰處分者扣 1 分；違反相關規定並

受限期改善者 1 次扣 2 分；違反相關

規定並受罰鍰處分者 1次扣 3分。(扣

分上限 5分) 

□5分：未被投訴或檢舉者。 

□4 分：有被投訴或檢舉惟無或尚未

執行限期改善及受罰鍰處分

者。 

□3 分：有被投訴或檢舉且受限期改

善 1 次者；或因以前年度檢

舉案，本年度受限期改善 1

次者。 

□2 分：有被投訴或檢舉且受罰鍰處

分 1 次者；或因以前年度檢

舉案，本年度受罰鍰處分 1

次者。 

□1 分：有被投訴或檢舉且受限期改

善 2 次者；或因以前年度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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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案，本年度受限期改善 2

次者。 

□0分：有以上四款情形之外者。 

7.綜合評分 

(3分) 

針對受評團體之整

體服務品質，例如簡

報資料及文件整理

完整性、提供資料速

度、接受評鑑配合度

及其他等，給予綜合

評分 

(3分) 

本項之計分，由評鑑委員各自評核後， 

以平均分數計算決定之。 

  

二、 

專業 

能力 

26﹪ 

1.自行辦理

教育訓練 

(3分) 

1.應有相關佐證資

料，如訓練計畫、

講師資料或講義

資料、出席人員簽

到表及照片等文

件。 

2.辦理訓練之主題

應為跨國(境)婚

姻媒合相關法令、

新住民輔導、性別

平等、婚姻與家

庭、提升服務品質

等相關課程資訊。       

(3分) 

□ 3分：有自行辦理至少 1次，且佐

證資料齊全。 

□ 1-2分：有自行辦理至少 1次，惟

佐證資料不全或內容疏漏。 

□ 0分：未辦理。 

  

2.派員參加

移民署或

相關單位

辦理之教

育訓練 

(3分) 

1.應有相關佐證資

料，如講義或課程

資料、上課簽到紀

錄或照片等文件。 

2.派員參加訓練之

主題，應為跨國

(境)婚姻媒合相

關法令、新住民輔

導、性別平等、婚

姻與家庭、提升服

務品質等相關課

程資訊。                                                        

(3分) 

□ 3分：派員達 3人以上，佐證資料

齊全。 

□ 1-2分：派員達 3 人以上，惟佐證

資料不全或內容疏漏。 

□ 0分：未派員參加。 

  

3.媒合資料

建置及管

理情形 

3-1 團體對於受媒合

當事人委任契

約及媒合過程

□ 3分：每件受委任案皆有建立專 

卷，且資料齊全。 

□ 2分：每件受委任案皆有建立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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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資料，應建立專

卷保管。 

專卷資料至少

包括契約、收費

明細、男女雙方

身分資料、團體

查證男女雙方

資料佐證文件、

個人資料使用

文書及其他服

務資料等 

( 3分) 

惟資料或內容有疏漏。 

□ 1分：部分受委任案有建立專卷。 

□ 0分：皆未建立專卷。 

 

3-2 團體對媒合資料

存放地點、人

員、紀錄簿等安

全管理措施(如

設有加鎖之專

門存放櫃子、有

專人管理、存取

紀錄等) 

(2分) 

□2 分：有完善安全管理措施及權限

管理機制。 

□1 分：雖有安全管理措施或權限管

理機制，但不夠周延。 

□0分：無。 

  

4.團體善盡

查證受媒

合人提供

之資料，

並對等提

供雙方 

(10分) 

善盡查證受媒合人

提供之資料，並對等

提供受媒合人雙方

之全名及相關個人

資料，並有佐證資料

（如雙方簽名） 

(10分) 

□ 10分：已善盡查證雙方資料並對 

等提供，資料齊全，且語文 

對等。 

□7-9分：有查證及對等提供，資料齊 

全，惟語文未對等。 

□4-6分：有查證及對等提供，惟資料 

不全，語文未對等。 

□1-3分：有查證，惟未對等提供，且

資料不全，語文未對等。 

□  0分：任一方未查證、且未對等

提供或提供不實資料。 

  

 5.前次評鑑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5分) 

 

對於前次評鑑委員

所建議事項，是否有

改善 

(5分) 

□  5分：均有改善，且有佐證資料。 

□3-4分：部分有改善，且有佐證資 

料。 

□1-2分：部分有改善，但無佐證資 

料。 

□  0分：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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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 

品質 

(35%) 

1.對媒合服

務申訴或

爭議案件

之處理 

(10分) 

1-1 訂有遇受媒合當

事人申訴或爭

議案件處理機

制 

(2分) 

□2分：有訂定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sop)及處理紀錄表。 

□1 分：有訂定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sop)但未有處理紀錄表。 

□0分：未訂定。 

  

1-2 訂有受媒合當事

人悔婚爭議之

處理機制 

(2分) 

□2分：有訂定男女雙方悔婚處理流 

程(含退費方式及項目)。 

□1分：僅有悔婚處理流程但未含退 

費方式與項目。 

□0分：未訂定。 

  

1-3 提供受媒合當事

人申訴反映爭

議之聯繫管道 

(2分) 

□2分：提供申訴或反映電話，並有專

人負責處理。 

□1分：提供申訴或反映電話，惟無專

人負責處理。 

□0分：未提供申訴及反映電話。 

  

 

1-4 檢視 108 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間

受理申訴或爭

議案件之處理

結果 

(4分) 

□  4分：當年度未有接受申訴或爭 

議案件；或有申訴、爭議案

件但已處理妥適。 

□  3分：有申訴、爭議案件有處理，

惟未積極處理或處理結果

不完善。 

□1-2分：消極處理或處理顯不妥適。 

□  0分：有申訴、爭議案件，但未處 

理。 

 

2.辦理受媒

合人(國

人)媒合

成功件數

且完成滿

意度調查

情形 

(10分)  

 

 

1. 團體辦理當年度

受媒合人(國人)

媒合成功案件之

滿意 度調 查情

形，並應有佐證

資料，如調查回

收之問卷、統計

分析等。 

2. 滿意度調查採記

名制，方式以郵

寄問卷調查、面

訪調查等方式不

拘。 

(10分) 

□9-10分：辦理受媒合人(國人)媒合

成功且完成滿意度調查件

數達 21件以上。 

□6-8分：辦理受媒合人(國人) 媒合

成功且完成滿意度調查件

數達 11-20件。 

□1-5分：辦理受媒合人(國人) 媒合

成功且完成滿意度調查件

數為 10件以下。 

□0 分：未辦理滿意度調查或當年度

無媒合成功案件。 

 

(以上另檢視團體對滿意度調查之分

析整理紀錄或改善方案及措施等，並

依佐證資料審酌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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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受媒

合 人 ( 國

人 ) 參 加

相關課程

資訊 

(3分) 

提供受媒合人 (國

人)參加相關課程資

訊，並均需有佐證資

料，如家庭教育課

程、性別平等課程、

或有關夫妻相處課

程、其他等(資訊提

供方式可包含郵寄、

傳真、電子郵件、親

自交付等) 

(3分) 

□ 0-3 分:1.提供 1 項課程 0.5 分，

最多 2分。 

          2.服務個案有實際參加

者，酌予加分，最多加

1分。 

          3.以上合計最多 3 分，並

依佐證資料審酌給分。 

  

 4.提供新住

民參加相

關課程或

技能資訊 

(3分) 

提供新住民相關課

程或技能資訊，並均

需有佐證資料，如新

住民生活適應服務

課程、家庭教育課

程、性別平等課程、

或有關夫妻相處課

程、本國法規課程或

華語學習課程、有學

歷認證之課程教育

(如中、小學補校)或

各類技能班(如烘焙

班、美髮(容)班等)、

其他等(資訊提供方

式可包含郵寄、傳

真、電子郵件、親自

交付等) 

(3分) 

□ 0-3 分:1.提供 1 項課程 0.5 分，

最多 2分。 

          2.服務個案有實際參加

者，酌予加分，最多加

1分。 

           3.以上合計最多 3分，並

依佐證資料審酌給分。 

  

 5.辦理新住

民婚後在

臺關懷服

務 

 (4分) 

辦理新住民婚後在

臺關懷服務，並均需

有佐證或書面資料，

如電話關懷、家庭訪

視或其他相關雙向

互動聯繫管道  

(4分) 

□ 3-4分：定期(週、月、季)或不定

期提供新住民婚後在臺

關懷服務，且有持續性，

並有完整紀錄等佐證資

料。 

□ 1-2分：單一時期或僅單次提供新

住民婚後在臺關懷服務，

無持續性，但有提供單期

(次)紀錄等佐證資料。 

□ 0分：  未提供或僅口頭表示提供，

但無佐證資料。 

  

6 增進服務

品質作為 

(5分) 

辦理增進跨國境婚

姻媒合服務之品質

作為，並需有佐證或

書面資料，如媒合前

□4-5 分：持續辦理 4 項(含以上)增

進服務品質作為，且均有

佐證資料。 

□2-3 分：持續辦理 2 至 3 項增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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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受媒合人(國人)

家裡訪視、受媒合當

事人雙方婚前認識

及相處機制、推動辦

理雙方婚前健康檢

查、落實提供婚前基

本資料多語服務文

件(依媒合國家或地

區)、其他等 

(5分) 

務品質作為，且均有佐證

資料。 

□ 1分：持續辦理 1 項增進服務品質

作為，且有佐證資料。 

□ 0分：未辦理或口頭表示辦理，但

無佐證資料。 

  

四、 

公益及

創新 

(5%) 

1.團體之公

益服務作

為 

(3分) 

運用現有人力、物

力、財力等相關資源

結合社區據點或新

移民團體協辦相關

公益活動，並均需有

佐證資料  

 (3分) 

□ 0-3分：有自行辦理或協辦相關公

益服務活動 (1 項 1 分，

並依佐證資料審酌給分)。 

 

  

2.團體創新

作為 

(2分) 

團體自提創新作為，

並均需有佐證資料 

(2分) 

□0-2 分：自提創新方案(1 項 1 分，

最多 2 分，並依佐證資料

審酌給分)。 

 

五、 

其他相

關法規

規定之

必要事

項 

(5%) 

團體違反主 

管機關人民 

團體法之相 

關規定 

(5 分)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間，團

體是否違反主管機

關人民團體法之相

關規定（如未配合主

管機關業務施行、會

員大會未召開、理事

監事會議未召開、財

報未提討論案、財報

有缺漏、會務運作不

正常、會員陳情、糾

紛或訴願、理事長任

期屆滿不改選等） 

（5分） 

違反 1項減 1分： 

□5分：均未違反。 

□4分：違反 1項。 

□3分：違反 2項。 

□2分：違反 3項。 

□1分：違反 4項。 

□0分：違反情形達 5 件以上或有重 

        大違失(如受會務主管機關 

        行政督導而未改善) 

 

  

總分  

評鑑委員建議 

 

 

                                    

 

 

評鑑委員簽名： 
 


